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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村（社区）

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后续管理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’平山、大岭街道办事处’龚察、港口管委会’县府

直属有关单位:

我县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建设工作在县委、县政府

的高度重视下’经各镇（含街道、度假区）和县直有关单位的共同

努力下’已通过省、市考核验收°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粤财农〔2018〕

47号文件精神’为切实做好我县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的

后续管理工作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＿｀从本通知印发之曰起,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从

建设阶段转向后续运作营理,由县行政服务中心负责进行后续的运

行营理°

二｀加强管理,确保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在“建起

来”的基础上真正“用起来,,

县行政服务中心应落实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运行管

理主体责任:一是要加强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′心（站）管理制度



建设和绩效考核及其指导’进一步提升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

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’进一步归并整合行政审批、为民服务等事项’

优先审批流程’缩短服务时段’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°二是要

加强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’提升其

业务能力’促进中心（站）规范运作,真正发挥网上办事系统作用’

更好地为群众服务°三是要加强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公

共服务系统的维护管理’确保各项涉农政策、信息能够及时更新、

公开,尤其是与村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精准扶贫、教育｀医疗卫

生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住房保障及涉农补贴等民生领域财政专项资

金申报、分配、拨付的有关信息’保障群众的知情权°

三｀加强协作,建立村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长效运行

机制

（一）县直各部门要继续紧密配合’按照部门职责共同建立村

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运作长效机制。一是要丰富村（社区）

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的服务内容’结合实际下放职能部门的权限阶

段’压实平台工作责任。二是积极沟通对口部门’确保不再投入新

建单独的服务平台’确因发展需要安排的新增投入’应用于完善村

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′心（站）相应功能和保障条件°

（二）要继续做好经费保障工作’县财政将村（社区）公共服

务中心（站）运行经费列入每年年初预算安排’确保正常运作需要。

（三）要做好指导督导工作’县直相关职能部门要定期开展督

导检查’并上报督导检查情况’包括服务村（社区）群众数量’为

群众提供服务事项、信息公开情况等’进—步巩固村（社区）公共

服务中心（站）建设成果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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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街道办事处、度假区管委会）应积极配合县

（社区）公共服务中心（站）的日常管理和考

（四）各镇政府

行政服务中心做好村

核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室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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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公开方式:

抄送:县委办公室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’县政协办公室’县纪委办公
室,县法院’县检察院’县武装部°

2018年5月16日印发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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